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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立中山大學光電工程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有效運用及妥善維護本系多

功能教室（以下簡稱多功能教室），特訂定「多功能教室使用管理要點」（以

下簡稱本要點）。 

二、 多功能教室使用以本系開設之創新課程為主，另本系或校內行政教學單位

及社團主辦之課程和活動有需求者，得依本要點申請使用。 

三、 多功能教室使用申請規定如下： 

（一） 本系師生欲使用多功能教室者應事先於系統線上預約。校內其他單位欲

借用，則須先填具「教室借用申請表」送交本系提出申請，經本系審核

同意後方可使用。 

（二） 借用經核准後，不得任意變更或移作其他用途。因故須取消或改期請事

先通知本系。 

（三） 未經本系同意者，不得擅自轉借他人或其他單位使用。 

（四） 本系得依申請者申請之順序及課程和活動重要性安排其使用時段。      

四、 多功能教室收費依本系「場地收費標準」規定辦理。 

五、 多功能教室使用注意事項如下： 

（一） 使用時間為上午八點至晚上九點。 

（二） 私人物品請自負保管之責。 

（三） 使用完畢後須將一切設備恢復原狀，清潔場地，並且關閉所有電器設

備及電源(含電燈、冷氣)及鎖門後方可離去，並請於規定時間內歸還鑰

匙。  

（四） 使用中如有任何設備發生異常或損毀，應立即告知本系。 

（五） 多功能教室借用期間，若有惡性損壞器材或毀損設備，使用者或單位

應負全額賠償責任。 

六、 違反本要點者，除應立即改正外，爾後不得再申請使用。 

七、 本要點經空間委員會議及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